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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2〕第 303 号），公司具体回复内容如下： 

一、关于资金占用 

1.请结合你公司转让子公司梦洁永创所持江阴钻皇股权、实际控制人及相关

股东已支付 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方式，以及江阴钻皇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情况，说明你公司认为股权转让完成即视同占用解决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 江阴钻皇的基本情况及投资目的 

江阴钻皇珠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钻皇”）为珠宝商贸公司，获

得了香港六福集团的品牌授权，在上海、江苏等开设六福珠宝门店。江阴钻皇黄

金等存货储备较充足，拥有优秀的服务模式。珠宝的消费群体与公司高端品牌定

位面向的消费群体类同，尤其在婚庆场景中，珠宝与公司产品能够产生销售协同。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江阴钻皇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净资产 9,001.37 万元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湖南梦洁永创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梦洁永创”）投资江阴钻皇的股权比例为：

投资金额/（江阴钻皇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净资产+投资金额），梦洁永创分别于

2021 年 8 月、9 月支付两笔投资款累计 5,300 万元，占江阴钻皇的 37.01%。 

梦洁永创投资后，截至目前，江阴钻皇未引入其他投资者。江阴钻皇的主营

业务未发生变化，江阴钻皇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总资产 20,593.46 21,063.06 16,020.76 20,079.71 

净资产 13,215.91 13,128.94 8,203.65 8,915.24 

营业收入 3,649.15 12,097.77 8,262.90 15,909.48 

营业利润 77.78 -369.55 122.49 936.11 

净利润 86.97 -374.71 64.76 927.01 

(二) 股权转让的情况 

经公司全面核查，公司设立的梦洁永创及投资江阴钻皇的相关事项中，存在

2,778.00 万元的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拆借情形，拆借款项用于实际控制

人及相关股东偿还因为触发《差额补足协议》而形成的债务。 

公司为了彻底解决上述资金拆借问题并消除保留事项，基于梦洁永创对江阴

钻皇投资的后续事实，为确保资金安全，经与会计师、律师商讨，确定由实际控

制人及部分股东受让梦洁永创持有江阴钻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初始投资总额加

上同期公司贷款最高利率，即 5,300.00 万元加上公司同期贷款最高利率 4.79%/

年，转让款合计 5,507.00 万元。 

2022 年 7 月 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核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7 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支付的 3,000.00 万元的款项是基于前述资金拆

借事项作出的资金安排。截至 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已

支付 3,000.00 万元到梦洁永创的账户，已涵盖 2,778.00 万元的资金拆借款及相关

利息，前述资金拆借款项及利息已全部归还完毕。经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确

认，剩余的款项正在积极的筹措中，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拟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款项，以避免形成新的资金占用。 

本次转让完成后，梦洁永创将不再持有江阴钻皇的股权，梦洁永创投资江阴

钻皇的投资款及利息将会回到梦洁永创的账户，将消除关于江阴钻皇的资金拆借

以及保留事项。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股东为归还拆借公司的资金，消除年审会计师保留事项，经公司与律师、

会计师商议，确定由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受让梦洁永创持有江阴钻皇股权的方

式回笼公司资金，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资金安全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此我们

同意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2.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 

回复： 

梦洁永创向江阴钻皇累计支付投资款 5,300 万元，江阴钻皇通过与湖南麓川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麓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芜湖楚才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中硅联科技有限公司等发生技术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交易的形式，部分资金存在被

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拆借情形，拆借款项用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偿还因为

触发《差额补足协议》而形成的债务，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7 日披露的《关

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2-051）。上述资金拆借主要通过交

易的形式完成，在江阴钻皇的报表上列示于无形资产 1,528.75 万元及其他相关资

产、费用科目。 

除去上述因为交易构成资金拆借外，其余的投资款项均用于江阴钻皇的日常

生产经营，主要是购进原材料、支付货款等。2021 年江阴钻皇的营业收入为

12,097.77 万元，净利润为-374.71 万元；2022 年 1-6 月，江阴钻皇的营业收入为

3,649.15 万元，净利润为 86.97 万元。 

为了归还拆借资金以及消除保留事项，使公司尽快回笼资金，消除部分的经

营风险。鉴于梦洁永创投资江阴钻皇的时间较短，投资完成后，除去资金拆借对

江阴钻皇报表的影响外，江阴钻皇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情况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经交易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初始投资金额加上同期贷款的最高利息之和，即

5,300.00 万元加上公司同期贷款最高利率 4.79%/年之和，转让款合计 5,507.00 万

元，高于还原资金拆借款后对应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份额，不存在公司向前述股东

输送利益的情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转让江阴钻皇股权是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为了归还资金拆借款项，消

除年审会计师保留事项，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

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消除经营风险，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权益。 

3.请说明资金占用解决的具体时点，剩余款项由受让方各方按照受让比例于

协议生效后一年内付清是否会形成新的期间资金占用。 

回复： 

2022 年 7 月 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核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了解决资金拆

借问题并消除保留事项，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受让梦洁永创持有江阴钻皇的股

权，转让价格为初始投资总额加上同期公司贷款最高利率，即 5,300.00 万元加上

公司同期贷款最高利率 4.79%/年，转让款合计 5,507.00 万元。 

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截至 2022 年 7 月 4 日已向梦洁永创支付了 3,000.00

万元的款项，已涵盖 2,778.00 万元的资金拆借款及相关利息，资金拆借款项及利

息已全部归还完毕。 

经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确认，剩余的款项正在积极的筹措中，实际控制

人及相关股东拟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款项，以避免形成新的资金占

用。 

独立董事意见： 

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已支付 3,000.00 万元的款项，覆盖了资金拆借款项及

相关利息，股权转让剩余款项正在筹措中，我们将继续关注并适时要求公司董事

会和高管积极敦促相关股东尽快支付完毕转让款项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避免形

成新的资金占用。 

4.请结合上述问题 1、3 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实际解决了资金占用，是

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非经营性占用、违规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在此基础上说明



你公司是否存在公司股票交易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是，请及时、充

分提示风险并说明解决措施（如有）。 

回复： 

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股东通过梦洁永创及其投资的江阴钻皇拆借资金，拆借款

项用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偿还因为触发《差额补足协议》而形成的债务，共

计 2,778.00 万元，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截至 2022 年 7 月 4 日已支付了梦洁永

创 3,000.00 万元，覆盖了拆借资金的本金及利息，资金拆借款项及利息已全部归

还完毕。此外，经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确认，剩余的款项正在积极的筹措中，

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拟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款项。经核查，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其他的未披露的非经营性占用、违规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的

情形，公司股票交易不存在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核查，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东存在通过梦洁永创及其投资的江

阴钻皇拆借资金的情形，拆借款项用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偿还因为触发《差

额补足协议》而形成的债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已支付梦洁永创

3,000.00 万元，覆盖了之前拆借资金的本金及利息，我们将继续关注并适时要求

公司董事会和高管积极敦促相关股东尽快支付完毕转让款项并办理工商变更手

续，避免形成新的资金占用。除此之外，未发现其他未披露的非经营性占用、违

规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 

二、关于控制权变更 

5.请说明长沙金森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

3.85 亿元中除 6,100 万元为股东实缴出资外其余均为股东借款的原因，结合长

沙金森股东林可可为本次股权转让款提供大部分借款以及长沙金森股东层面作

出的相关安排的情况，说明认定李国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长沙金森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金森”）



注册资本为 6,100.00 万元，长沙金森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取得公司股份的股权转

让款为 3.85 亿元，股权转让款主要为股东借款，原因为长沙金森各股东私交较

好，具备较为深厚的信任基础，各股东虽均具备较为雄厚的资产实力，但均涉足

实业，流动资金需求较大，当前可以用于支配的流动资金情况不一，故未采取增

资的方式将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款项支付至长沙金森，而由流动资金较为充裕

的股东向长沙金森借款的方式筹集实缴资金外股权转让款缺口部分。基于此，股

东李国富向长沙金森出借资金 1 亿元，股东林可可向长沙金森出借资金 2.24 亿

元，股东刘彦茗本次未向长沙金森出借资金，但不排除后续根据长沙金森需要向

长沙金森出借资金的可能。如全体股东均向长沙金森出借资金时，股东李国富、

刘彦茗、林可可将视情况根据持股比例将部分债权转为股权。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李国富直接持有长沙金森 42.6230%的股权，通过与

刘彦茗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控制刘彦茗持有长沙金森 32.7869%股权对应的表

决权等相关权利，李国富实际支配长沙金森 75.4099%的表决权。根据林可可、

刘彦茗出具的承诺，其二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均不谋求成为长沙金森或梦洁股份

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其二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以任何方式实施任何可能

影响李国富作为长沙金森或梦洁股份实际控制人的行为。 

综上，认定李国富为长沙金森、梦洁股份实际控制人。 

6.结合长沙金森股东为本次股权转让提供借款存在约 3 年的借款期限和还

款要求的情况，说明长沙金森的还款资金来源，如何保证其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稳定性。 

回复： 

股东李国富向长沙金森出借资金 1 亿元，股东林可可向长沙金森出借资金

2.24 亿元，借款期限均约为 3 年。长沙金森股东将适时根据长沙金森资金需求通

过直接的货币出资或债权转股权方式按照持股比例向长沙金森增加出资，以降低

长沙金森资产负债率。股东债权转股权部分可以直接减少长沙金森对股东的借款，

股东货币出资部分可以用来偿还长沙金森对股东的借款。 

三年借款期限届满，如长沙金森仍欠股东款项的，李国富、林可可承诺无条

件延长三年借款期限，对于延长借款期限后长沙金森仍欠股东的借款，长沙金森



不排除通过向股东转让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向股东偿还欠款。其他还款资

金来源还包括：长沙金森业务经营收益、对外投资收益、在不影响长沙金森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引入新的投资者等。 

为维护李国富实际控制人地位及长沙金森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林可

可、刘彦茗承诺：（1）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均不谋求成为长沙金森或梦洁股份的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2）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以任何方式实施任何可能影响李

国富作为长沙金森或梦洁股份实际控制人的行为；（3）如长沙金森通过向股东转

让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向其偿还欠款的，其将在梦洁股份股东大会与李国

富保持一致行动，并将其持有梦洁股份的表决权无限期、无条件委托给李国富享

有。 

7.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就关注函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已审慎核查并在前述问题回复中对公司有关

事项进行了说明，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1 日 

 

 


